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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頁次



《公司 (修訂帳目及報告)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公司條例》(第 32章)
第 359A條訂立)

第 1部

導言

1. 生效日期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本規例自 2007年 4月 20日起實施。
(2) 第 4部自《財務匯報局條例》(2006年第 18號)第 64條開始實施的日期起實

施。

2. 釋義

(1) 在本規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修訂日期” (date of revision)——

(a) 就任何經修訂帳目而言，指該經修訂帳目根據本條例第 129B(1)或
129C(2)條獲有關公司董事局批准的日期；

(b) 就任何經修訂董事報告書而言，指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根據本條例第
129D(2)或 141D(1)(d )條獲有關公司董事局批准的日期；

(c) 就任何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而言，指該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根據本條例
第 141CF(1)(c)條獲有關上市公司董事局批准的日期；

“原財務摘要報告” (original summary financial report)指屬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的修
訂對象的財務摘要報告；

“原財務摘要報告日期” (date of the original summary financial report)指原財務摘要報
告根據本條例第 141CF(1)(c)條獲有關上市公司董事局批准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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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帳目” (original accounts)指屬經修訂帳目的修訂對象的帳目；
“原帳目日期” (date of the original accounts) 指原帳目根據本條例第 129B(1) 或

129C(2)條獲有關公司董事局批准的日期；
“原董事報告書” (original directors’ report)指屬經修訂董事報告書的修訂對象的董事

報告書；
“原董事報告書日期” (date of the original directors’ report)指原董事報告書根據本條
例第 129D(2)或 141D(1)(d )條獲有關公司董事局批准的日期；

“核數報告” (audit report)指第 10(1)或 (2)條提述的就經修訂帳目作出的報告；
“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 (revised summary financial report)——

(a) 在財務摘要報告是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
指為該項修訂的目的而取代原財務摘要報告的財務摘要報告；或

(b) 在財務摘要報告是根據該條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指原財務
摘要報告，並連同為該項修訂的目的而擬備的補充文件；

“經修訂帳目” (revised accounts)——
(a) 就第 2部而言——

(i) 在帳目是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指為
該項修訂的目的而取代原帳目的帳目；或

(ii) 在帳目是根據該條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指原帳目，並
連同為該項修訂的目的而擬備的補充文件；

(b) 就第 3及 4部而言——
(i) 在帳目是根據本條例第 336A條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指為
該項修訂的目的而取代原帳目的帳目；或

(ii) 在帳目是根據該條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指原帳目，並
連同為該項修訂的目的而擬備的補充文件；

“經修訂董事報告書” (revised directors’ report)——
(a) 在董事報告書是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指
為該項修訂的目的而取代原董事報告書的董事報告書；或

(b) 在董事報告書是根據該條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指原董事報
告書，並連同為該項修訂的目的而擬備的補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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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資產負債表” (revised balance sheet)——
(a) 在資產負債表是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指
為該項修訂的目的而取代原資產負債表的資產負債表；或

(b) 在資產負債表是根據該條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指原資產負
債表，並連同為該項修訂的目的而擬備的補充文件。

(2) 在本規例中——
(a) 凡提述以取代的方式修訂任何帳目、報告或報告書，指藉擬備一套作取

代用的帳目、報告或報告書以取代該帳目、報告或報告書的方式，作出
修訂；及

(b) 凡提述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任何帳目、報告或報告書，指藉擬備一份
顯示對該帳目、報告或報告書作出的修訂的文件的方式，作出修訂。

(3) 為本規例的目的——
(a) 如製備某份文件、經修訂帳目或補充文件的譯本的人，核證該譯本為正

確譯本；及
(b) 如《公司 (表格)規例》(第 32章，附屬法例 B)第 6(2)條提述的合適人

士，核證他相信製備該譯本的人有資格將一份文件翻譯為英文或中文
(視屬何情況而定)，

則該譯本即屬該文件、經修訂帳目或補充文件的核證譯本。
(4) 本規例不得解釋為影響就任何原帳目、原董事報告書或原財務摘要報告而產

生的任何權利或招致的任何義務或法律責任。

第 2部

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修訂的帳目及報告

3. 須列入經修訂帳目的事宜

(1) 本條例中關於須列入公司帳目的事宜的條文，一如適用於原帳目般，適用於
經修訂帳目，猶如該經修訂帳目是在原帳目日期獲有關公司董事局批准一樣。

(2) 在不損害第 (1)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本條例第 123(1)及 126(1)條一如適用
於原帳目般，適用於經修訂帳目，以規定該經修訂帳目須真實而公平地反映該等條文
提述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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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公司的董事安排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以取代的方式，修訂公司的帳目，
董事須安排在經修訂帳目的顯眼位置——

(a)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該經修訂帳目取代該項陳述指明的財政年度的原帳
目；

(b)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
(i) 該經修訂帳目須視為在原帳目日期獲董事局批准，而非在修訂日期
獲董事局批准；及

(ii) 據此，該經修訂帳目並沒有觸及在該兩個日期之間發生的事情；及
(c)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

(i) 董事覺得原帳目在哪些方面不符合本條例的規定；及
(ii) 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對該帳目作出的重要修訂。

(4) 如公司的董事安排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該公司的
帳目，董事須安排在該補充文件的顯眼位置——

(a)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該文件——
(i) 在某些方面修訂該公司的原帳目；及

(ii) 須視為構成該帳目的一部分；及
(b)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

(i) 該經修訂帳目須視為在原帳目日期獲董事局批准，而非在修訂日期
獲董事局批准；及

(ii) 據此，該經修訂帳目並沒有觸及在該兩個日期之間發生的事情。
(5) 公司董事局根據本條例第 129B(1)或 129C(2)條批准任何經修訂帳目時——

(a) 如帳目是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董事局須安排在該經修訂帳目中述明批
准日期；或

(b) 如帳目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董事局須安排在該補充文件中述明
批准日期。

(6) 除第 (8)款另有規定外，公司任何董事如沒有就任何經修訂帳目採取一切合
理步驟，以確保——

(a) 第 (3)、(4)或 (5)款的規定獲遵守；
(b) 本條例中關於須列入該帳目的事宜的條文獲遵守；或
(c) 本條例第 123(1)或 126(1)條獲遵守，

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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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第 (8)款另有規定外，如公司沒有就任何經修訂帳目，履行本條例第
128(5)或 (5A)或 129(5)或 (5A)條施加於該公司的義務，該公司及其每名失責的高級
人員即屬犯罪。

(8) 如公司的股東為本條例第 141D條的目的，同意該條適用於該公司的某個財
政年度，則第 (6)及 (7)款不適用於該財政年度的經修訂帳目。

(9) 公司董事如犯第 (6)款所訂罪行，可處監禁 12個月及罰款 $300,000。
(10) 任何人如犯第 (7)款所訂罪行，可處第 6級罰款；而在持續未有履行有關義

務而被定罪的情況下，則可就未有履行義務情況持續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300。
(11) 如第 (1)、(2)、(6)(b)或 (c)或 (7)款提述的本條例某條文在原帳目日期之後

但在修訂日期之前被修訂，則該項提述須解釋為提述對該條文在原帳目日期當日有效
的版本。

4. 須列入經修訂董事報告書的事宜

(1) 本條例中關於須列入董事報告書的事宜的條文，一如適用於原董事報告書
般，適用於經修訂董事報告書，猶如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是在原董事報告書日期獲有
關公司董事局批准一樣。

(2) 如公司的董事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以取代的方式，修訂公司的董事報告
書，董事須安排在經修訂董事報告書的顯眼位置——

(a)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取代該項陳述指明的財政年度
的原董事報告書；

(b)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
(i) 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須視為在原董事報告書日期獲董事局批准，而
非在修訂日期獲董事局批准；及

(ii) 據此，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並沒有觸及在該兩個日期之間發生的事
情；及

(c)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對原董事報告書作出的重要
修訂。

(3) 如公司的董事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公司的董事報
告書，董事須安排在該補充文件的顯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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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該文件——
(i) 在某些方面修訂原董事報告書；及

(ii) 須視為構成該報告書的一部分；及
(b)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

(i) 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須視為在原董事報告書日期獲董事局批准，而
非在修訂日期獲董事局批准；及

(ii) 據此，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並沒有觸及在該兩個日期之間發生的事
情。

(4) 公司的董事局在根據本條例第 129D(2)或 141D(1)(d )條批准任何經修訂董事
報告書時——

(a) 如報告書是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董事局須安排在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
中述明批准日期；或

(b) 如報告書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董事局須安排在該補充文件中述
明批准日期。

(5) 公司任何董事如沒有就任何經修訂董事報告書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
保——

(a) 第 (2)、(3)或 (4)款的規定獲遵守；或
(b) 本條例中關於須列入該份董事報告書的事宜的條文獲遵守，

即屬犯罪。
(6) 除第 (7)款另有規定外，公司董事如犯第 (5)款所訂罪行，可處監禁 6個月及

罰款 $150,000。
(7) 如公司的股東為本條例第 141D條的目的，同意該條適用於該公司的某個財

政年度，則該公司任何董事如就該財政年度的經修訂董事報告書犯第 (5)款所訂罪
行，可處監禁 6個月及第 5級罰款。

(8) 如第 (1)或 (5)(b)款提述的本條例某條文在原董事報告書日期之後但在修訂
日期之前被修訂，則該項提述須解釋為提述對該條文在原董事報告書日期當日有效的
版本。

5. 須列入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的事宜

(1) 本條例或《有關規例》中關於須列入財務摘要報告的事宜的條文，一如適用於
原財務摘要報告般，適用於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猶如該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是在原
財務摘要報告日期獲有關上市公司的董事局批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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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上市公司的董事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以取代的方式，修訂公司的財務摘
要報告，董事須安排在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的顯眼位置——

(a)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該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取代該項陳述指明的財政年
度的原財務摘要報告；

(b)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
(i) 該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須視為在原財務摘要報告日期獲董事局批
准，而非在修訂日期獲董事局批准；及

(ii) 據此，該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並沒有觸及在該兩個日期之間發生的
事情；及

(c)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對原財務摘要報告作出的重
要修訂。

(3) 如上市公司的董事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公司的財
務摘要報告，董事須安排在該補充文件的顯眼位置——

(a)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該文件——
(i) 在某些方面修訂原財務摘要報告；及

(ii) 須視為構成該報告的一部分；及
(b)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

(i) 該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須視為在原財務摘要報告日期獲董事局批
准，而非在修訂日期獲董事局批准；及

(ii) 據此，該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並沒有觸及在該兩個日期之間發生的
事情。

(4) 上市公司的董事局在根據本條例第 141CF(1)(c)條批准任何經修訂財務摘要
報告時——

(a) 如報告是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董事局須安排在該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
中述明批准日期；或

(b) 如報告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董事局須安排在該補充文件中述明
批准日期。

(5) 除非上市公司的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
(a) 符合第 (2)或 (3)款；
(b) 符合本條例或《有關規例》中關於須列入該份財務摘要報告的事宜的條
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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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按照第 (4)款在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或補充文件上述明批准日期，
否則該上市公司不得向任何其他人發出、傳閱或發表該份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

(6) 如第 (5)款遭違反，則除非有合理辯解，否則——
(a) 有關上市公司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300,000；及
(b) 有關上市公司的每名高級人員即屬犯罪，可各處監禁 12個月及罰款

$300,000。
(7) 凡有人就本條所訂罪行被定罪，法院可——

(a) 藉命令禁止有關上市公司及任何人在法院指明的期間向任何其他人發
出、傳閱或發表有關的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及

(b) 在作出該命令時施加條件。
(8) 在本條中， “《有關規例》” (relevant Regulation)指《公司 (上市公司的財務

摘要報告)規例》(第 32章，附屬法例M)。
(9) 如第 (1)或 (5)(b)款提述的本條例或《有關規例》某條文在原財務摘要報告日

期之後但在修訂日期之前被修訂，則該項提述須解釋為提述對該條文在原財務摘要報
告日期當日有效的版本。

6. 經修訂帳目的批准及簽署

(1) 本條例第 129B條一如適用於原資產負債表般，適用於經修訂資產負債表，
但在資產負債表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該條須猶如它規定須於補充文件
上簽署而非於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簽署一樣適用。

(2) 經修訂資產負債表除非已按本條例第 129B條的規定簽署，否則不得被發
出、傳閱或發表。

(3) 如第 (2)款遭違反，有關公司及其每名失責的高級人員即屬犯罪，可各處第
4級罰款。

(4) 本條例第 129C條就經修訂資產負債表而適用，但——
(a) 以下兩者均須附錄於該經修訂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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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損益表或 (如該損益表曾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修訂)經如此修訂的
損益表；

(ii) 任何在大會上提交有關公司省覽而未有納入資產負債表或損益表內
的集團帳目或 (如該集團帳目曾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修訂)經如此
修訂的集團帳目；及

(b) 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報告 (而非原帳目的核數師報告)，須隨附於該份經修
訂資產負債表。

(5) 經修訂資產負債表如——
(a) 未有按本條例第 129C條的規定附錄——

(i) 損益表或經修訂損益表；及
(ii) 任何集團帳目或經修訂集團帳目；及

(b) 未有隨附該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報告，
則不得被發出、傳閱或發表。

(6) 如第 (5)款遭違反，有關公司及其每名失責的高級人員即屬犯罪，可各處罰
款 $150,000。

(7) 在本條中， “原資產負債表” (original balance sheet)指屬經修訂資產負債表
的修訂對象的資產負債表。

7. 經修訂董事報告書的批准及簽署

(1) 本條例第 129D(2)或 141D(1)(d )條一如適用於原董事報告書般，適用於經修
訂董事報告書，但在董事報告書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情況下，該條須猶如規定
須於補充文件上簽署而非於公司的董事報告書上簽署一樣適用。

(2) 公司任何董事如沒有就經修訂董事報告書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
(a) 本條例第 129D(2)條獲遵守；或
(b) 本條例第 141D(1)(d )條獲遵守，

即屬犯罪。
(3) 公司任何董事——

(a) 如犯第 (2)(a)款所訂罪行，可處監禁 6個月及罰款 $150,000；或
(b) 如犯第 (2)(b)款所訂罪行，可處監禁 6個月及第 5級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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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的批准

(1) 本條例第 141CF(1)(c)條一如適用於原財務摘要報告般，適用於經修訂財務
摘要報告。

(2) 除非上市公司的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符合本條例第 141CF(1)(c)條，否則該
上市公司不得向任何其他人發出、傳閱或發表該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

(3) 如第 (2)款遭違反，則除非有合理辯解，否則——
(a) 有關上市公司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300,000；及
(b) 有關上市公司的每名高級人員即屬犯罪，可各處監禁 12個月及罰款

$300,000。

9. 修訂在經修訂帳目、董事報告書或財務摘
要報告獲批准後的效力

(1) 凡公司的董事局根據本條例第 129B(1)或 129C(2)條批准任何經修訂帳目，
並已遵守第 3(3)或 (4)條 (視情況所需而定)及第 3(5)條，本條例即就該經修訂帳目具
有效力，猶如該經修訂帳目自修訂日期起代替原帳目成為該公司的帳目一樣。

(2) 在不損害第 (1)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如在修訂日期當日，本條例第 109、
122(1)或 (2)、 124(1)或 129G(2)條仍未獲遵守，則有關經修訂帳目自該日期起，為
該條的目的而屬有關公司在有關財政年度的帳目。

(3) 凡公司的董事局根據本條例第 129D(2)或 141D(1)(d )條批准任何經修訂董事
報告書，並已遵守第 4(2)或 (3)條 (視情況所需而定)及第 4(4)條，本條例即就該經修
訂董事報告書具有效力，猶如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自修訂日期起代替原董事報告書成
為該公司的董事報告書一樣。

(4) 在不損害第 (3)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如在修訂日期當日，本條例第 109、
129D(1)或 129G(2)條仍未獲遵守，則有關經修訂董事報告書自該日期起，為該條的
目的而屬在有關財政年度的董事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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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凡上市公司的董事局根據本條例第 141CF(1)(c)條批准任何經修訂財務摘要
報告，並已遵守第 5(2)或 (3)條 (視情況所需而定)及第 5(4)條，本條例即就該經修訂
財務摘要報告具有效力，猶如該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自修訂日期起代替原財務摘要報
告成為該上市公司的財務摘要報告一樣。

(6) 在不損害第 (5)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有關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自修訂日期
起，為本條例第 141CC及 141CE條的目的而屬財務摘要報告。

10. 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報告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公司的現任核數師須就經修訂帳目，向該公司的成
員作出報告。

(2) 如原帳目的核數師報告，是由公司的現任核數師以外的人作出，如符合以下
條件，公司的董事可議決由該人就經修訂帳目作出報告——

(a) 該人同意作出該報告；及
(b) 該人會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章)合資格獲委任為該公司的核數
師，並且不會根據本條例第 140條喪失獲委任為該公司的核數師的資
格。

(3) 經修訂帳目——
(a) 如在某次大會上被提交公司省覽，則該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報告須在該次

大會上向該公司宣讀；及
(b) 的核數報告須公開讓任何成員查閱。

(4) 除第 (5)款另有規定外——
(a) 就有權利用並已利用本條例附表 10第 III部的利益的公司而言，經修訂
帳目的核數報告須述明作出該核數報告的人是否認為——

(i) 該經修訂帳目已按照適用於該公司的本條例條文妥為擬備；及
(ii) 在此基準上，就原帳目的日期而言，該經修訂帳目真實而公平地反
映本條例第 141(3)(b)(i)、(ii)或 (iii)條列明的事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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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任何其他公司而言，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報告須述明作出該核數報告的
人是否認為——

(i) 該經修訂帳目已按照本條例條文妥為擬備；及
(ii) 就原帳目的日期而言，該經修訂帳目真實而公平地反映本條例第

141(3)(a)(i)、(ii)或 (iii)條列明的事宜。
(5) 如公司的股東為本條例第 141D條的目的，同意該條適用於該公司的某個財

政年度，則該財政年度的任何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報告須述明——
(a) 作出該核數報告的人是否已取得他要求的一切資料及解釋；及
(b) (在核數報告有提述經修訂資產負債表的情況下)該人是否認為，該經修
訂資產負債表屬妥為擬備，以真實而正確地反映按他盡量掌握的資料及
向他提供的解釋為準的該公司於原資產負債表日期的事務狀況，正如公
司的簿冊所示者。

(6) 本條例第 141(4)、(5)、(6)、(7)及 (8)條——
(a) 一如適用於核數師根據該第 141條就原帳目作出的報告般，適用於任何

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報告；及
(b) 一如適用於根據該第 141條就原帳目作出報告的核數師般，適用於就任
何經修訂帳目作出核數報告的人。

(7) 在本條中——
“原資產負債表” (original balance sheet)指屬經修訂資產負債表的修訂對象的資產負

債表；
“原資產負債表日期” (date of the original balance sheet)指原資產負債表根據本條例第

129B(1)條獲有關公司的董事局批准的日期。
(8) 如第 (4)款提述的本條例某條文在原帳目日期之後但在修訂日期之前被修

訂，則該項提述須解釋為提述對該條文在原帳目日期當日有效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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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報告的
補充條文

(1) 本條例第 133(1)條一如適用於公司的核數師般，適用於就公司的任何經修訂
帳目作出核數報告的人，以令該條施加予某人的須對核數師履行的責任，亦施加予該
人對就上述經修訂帳目而作出核數報告的人履行。

(2) 如本條例第 133條提及的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沒有遵守 (根據本部而有效的)
該條第 (1)款，該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及其每名失責的高級人員即屬犯罪，可各處第
3級罰款。

(3) 如本條例第 133條提及的附屬公司的核數師在沒有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沒有
遵守 (根據本部而有效的)該條第 (1)(a)款，該核數師即屬犯罪，可處第 3級罰款。

(4) 公司的高級人員不得明知或罔顧實情地向作出核數報告的人作出任何在要項
上具誤導性或是虛假的或具欺騙性的相關陳述。

(5) 公司的高級人員如違反第 (4)款，即屬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2年及罰款 $150,000；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6個月及第 5級罰款。

(6) 在本條中， “相關陳述” (relevant statement)就作出核數報告的人而言，指以
口頭或書面形式作出的，傳達或其意是傳達該人作為作出核數報告的人所要求提供或
有權要求提供的資料或解釋的陳述。

12. 分發經修訂帳目或董事報告書

(1) 如公司的董事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安排修訂公司的帳目或董事報告書，該
公司須在修訂日期後的 28天內——

(a) 向根據本條例第 129G條有權獲送交原帳目或董事報告書的每一人送
交——

(i) (如帳目是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經修訂帳目，並連同其核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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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如董事報告書是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經修訂董事報告書；
(iii) (如帳目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該補充文件，並連同經修訂帳
目的核數報告；或

(iv) (如董事報告書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該補充文件；及
(b) 向每名在修訂日期當日符合以下說明的其他人送交經修訂帳目，並連同

其核數報告或經修訂董事報告書 (視屬何情況而定)——
(i) 屬——

(A) 該公司的成員；
(B) 該公司債權證持有人；或
(C) 有權接收該公司大會通知的人；及

(ii) 並不是須獲該公司為遵守本條例第 141CA條而送交財務摘要報告
的人。

(2) 第 (1)(b)款並不規定無股本公司將該款提及的任何文件，送交無權接收該公
司大會通知的該公司的成員或該公司債權證持有人。

(3) 第 (1)(b)款並不規定公司將該款提及的任何文件，送交——
(a) 無權接收該公司大會通知而其地址又不為該公司所知的該公司的成員；
(b) 無權接收該公司大會通知而其地址又不為該公司所知的該公司債權證持

有人；
(c) (如屬股份或債權證的聯名持有人，而其中無人有權接收該公司大會通
知)多於一名該等聯名持有人；或

(d ) (如屬股份或債權證的聯名持有人，而其中部分人士有權而另一部分人士
無權接收該公司大會通知)該等無此項權利的聯名持有人。

(4) 如公司沒有遵守第 (1)款，該公司及其每名失責的高級人員即屬犯罪，可各
處第 3級罰款。

(5) 在本條中， “財務摘要報告” (summary financial report)包括經修訂財務摘要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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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修訂帳目後知會財務摘要報告的收件人

(1) 本條在下述情況下適用——
(a) 上市公司的董事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安排修訂該上市公司的帳目；而
且

(b) 已遵守本條例第 141CA條而將有關的財務摘要報告送交某人。
(2) 如董事沒有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修訂財務摘要報告，有關上市公司須在與

經修訂帳目有關的修訂日期後的 28天內，向——
(a) 獲送交該財務摘要報告的每一人；及
(b) 須獲該上市公司為遵守本條例第 141CA條而在與經修訂帳目有關的修

訂日期送交現行財政年度的財務摘要報告的每一人，
送交符合第 (3)款的文件，並連同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報告。

(3) 有關文件須述明該文件指明的財政年度的有關上市公司的帳目，曾以並不影
響該財政年度的財務摘要報告的方式被修訂。

(4) 如董事已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修訂財務摘要報告，有關上市公司須在與經
修訂帳目有關的修訂日期後的 28天內，向——

(a) 獲送交有關財務摘要報告的每一人；及
(b) 須獲該上市公司為遵守本條例第 141CA條而在與經修訂帳目有關的修

訂日期送交現行財政年度的財務摘要報告的每一人，
送交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並連同述明所作出的修訂及其效力的陳述書。

(5) 如上市公司沒有遵守第 (2)或 (4)款，該上市公司及其每名失責的高級人員即
屬犯罪，可各處第 3級罰款；而在持續沒有遵守該款而被定罪的情況下，則可就沒有
遵守該款的情況持續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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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用電腦網絡送交第 12或 13條規定的文件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如有以下情況，上市公司即視為已遵守第 12或 13
條而向某人送交指明文件——

(a) 該人依據有效的意願通知書或其他通知書，與該上市公司議定該人在他
或任何其他有權獲送交該文件的人可進入的某個電腦網絡上取覽該文
件，代替獲送交該文件；及

(b) 該人以當其時他與該上市公司議定的方式，獲知會——
(i) 該文件在該電腦網絡上發表；

(ii) 該電腦網絡的地址；
(iii) 該文件在該電腦網絡上可被取覽的所在處；及
(iv) 如何取覽該文件。

(2) 除非有以下情況，否則上述文件不得視為已遵守第 12或 13條而在有關的修
訂日期後的 28天內送交有關的人——

(a) 為第 (1)(b)款的目的而發出的知會，是在該日期後的 28天內發出的；及
(b) 自該日期後的 28天內的任何一天開始，至根據本條例或按照法院的指

示須將有關財務文件提交有關上市公司省覽的下一次大會舉行的日期為
止的整段期間內，該文件在該電腦網絡上發表。

(3) 在以下情況下，第 (2)款的規定並不使某次大會的議事程序無效——
(a) 根據該款 (b)段須在電腦網絡上發表的指明文件，只在該段所述的期間

內的部分期間 (而非整段該期間)發表；及
(b) 沒有在整段該期間發表該文件，是可完全歸因於某些不能合理期望有關

上市公司防止或避免的情況。
(4) 在本條中， “指明文件” (specified document)指任何帳目、報告、報告書、

文件或陳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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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將經修訂帳目或董事報告書提交大會
省覽

(1) 如——
(a) 公司的董事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安排修訂該公司的帳目，或修訂董事

報告書；而且
(b) 原帳目或董事報告書已根據本條例第 122、 124或 129D條在大會上提
交該公司省覽，

則董事須於修訂日期後首次舉行的該公司大會上，將經修訂帳目連同其核數報告或經
修訂董事報告書 (視屬何情況而定)提交該公司省覽。

(2) 如公司任何董事沒有就任何經修訂帳目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第 (1)款
獲遵守，該董事即屬犯罪，可處監禁 12個月及罰款 $300,000。

(3) 如公司任何董事沒有就任何經修訂董事報告書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第
(1)款獲遵守，該董事即屬犯罪，可處監禁 6個月及罰款 $150,000。

16. 經修訂帳目或董事報告書須遞送予處長

(1) 本條在下述情況下適用——
(a) 公司的董事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安排修訂該公司的帳目，或修訂董事
報告書；而且

(b) 原帳目或董事報告書已根據本條例第 109條遞送予處長。
(2) 在修訂日期後的 28天內——

(a) 公司須向處長遞送——
(i) (如帳目是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經修訂帳目的核證副本，並連同該
等帳目的核數報告的核證副本；

(ii) (如董事報告書是以取代的方式修訂的)經修訂董事報告書的核證副
本；

(iii) (如帳目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補充文件的核證副本，並連同
該等帳目的核數報告的核證副本；或

(iv) (如董事報告書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修訂的)補充文件的核證副本；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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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遞送予處長的文件並非採用英文或中文)公司須將該文件的核證譯本
附於該文件。

(3) 如公司沒有遵守第 (2)款，該公司、其每名失責的高級人員及影子董事即屬
犯罪，可各處第 5級罰款；而在持續沒有遵守該款而被定罪的情況下，則可就沒有遵
守該款的情況持續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700。

(4) 在本條中， “核證副本” (certified copy)就任何帳目、報告、報告書或文件而
言，指經公司一名董事、公司的經理或秘書核證的該等帳目、報告、報告書或文件的
真實副本。

第 3部

根據本條例第 336A條修訂的海外公司的帳目

17. 將經修訂帳目等交付予處長

(1) 如海外公司的董事已安排根據本條例第 336A條修訂該公司的帳目，則該公
司須在下述兩件事件中的較早者後的 28天內，遵守第 (2)或 (3)款——

(a) 發表經修訂帳目；
(b) 經修訂帳目交付予某人，而公眾人士是具有當然權利在該人的辦事處查

閱該等經修訂帳目。
(2) 如修訂是以取代的方式作出的，有關海外公司——

(a) 須安排在經修訂帳目的顯眼位置——
(i)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該經修訂帳目取代該項陳述指明的財政年度的
原帳目；及

(ii)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
(A) 董事覺得原帳目在哪些方面不符合有關規定；及
(B) 根據本條例第 336A條對該帳目作出的重要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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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將以下文本交付處長登記——
(i) 符合有關規定的經修訂帳目的核證副本，或 (如該等經修訂帳目並
非採用英文或中文)符合有關規定的該經修訂帳目的英文或中文核
證譯本；及

(ii) 符合有關規定的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師報告的核證副本，或 (如該核
數師報告並非採用英文或中文)該核數師報告的英文或中文核證譯
本；及

(c) 在該公司的董事根據本條例第 336A條對有關的董事報告書作出相應修
訂的情況下，亦須將以下文本交付處長登記——

(i) 經修訂董事報告書的核證副本；或
(ii) (如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並非採用英文或中文)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
的英文或中文核證譯本。

(3) 如修訂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作出的，有關海外公司——
(a) 須安排在補充文件的顯眼位置作出一項陳述，述明該文件——

(i) 在某些方面修訂該海外公司的原帳目；及
(ii) 須視為構成該等帳目的一部分；

(b) 須將以下文本交付處長登記——
(i) 符合有關規定的補充文件的核證副本，或 (如該補充文件並非採用
英文或中文)符合有關規定的該補充文件的英文或中文核證譯本；
及

(ii) 符合有關規定的經修訂帳目的核數師報告的核證副本，或 (如該核
數師報告並非採用英文或中文)該核數師報告的英文或中文核證譯
本；及

(c) 在該公司的董事根據本條例第 336A條對有關的董事報告書作出相應修
訂的情況下，亦須將以下文本交付處長登記——

(i) 經修訂董事報告書的核證副本；或
(ii) (如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並非採用英文或中文)該經修訂董事報告書
的英文或中文核證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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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海外公司沒有遵守本條，該公司及其每名授權或准許該失責行為的高級人
員或代理人即屬犯罪，可各處第 5級罰款；而在持續沒有遵守本條而被定罪的情況
下，則可就沒有遵守本條的情況持續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700。

(5) 在本條中——
“有關規定” (relevant requirements)具有本條例第 336A(4)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核證副本” (certified copy)就任何經修訂帳目、補充文件、報告或報告書而言，指經
《公司 (表格)規例》(第 32章，附屬法例 B)第 3(2)條提述的合適人士核證的該等
帳目、文件、報告或報告書的真實副本。

18. 修訂在經修訂帳目等交付予處長後的效力

(1) 如海外公司已就任何經修訂帳目及經修訂董事報告書遵守第 17條，則本條
例第 XI部即就該等經修訂帳目及經修訂董事報告書具有效力，猶如該等經修訂帳目
及經修訂董事報告書是自向處長登記的當天起代替原帳目及原董事報告書成為公司的
帳目及董事報告書一樣。

(2) 在不損害第 (1)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如在向處長登記經修訂帳目的日期，
本條例第 336條未獲遵守，則該等經修訂帳目及經修訂董事報告書自該日期起，為該
條的目的而屬有關海外公司在有關財政年度的帳目及董事報告書。

19. 第 3部的期滿失效

本部自緊接第 4部實施日期前的一天終結時起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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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

根據本條例第 336A條修訂的非香港公司的帳目

20. 將經修訂帳目交付予處長

(1) 如非香港公司的董事已根據本條例第 336A條安排修訂該公司的帳目，則該
公司須在下述兩件事件中的較早者後的 28天內遵從第 (2)或 (3)款的規定——

(a) 發表經修訂帳目；
(b) 經修訂帳目交付予某人，而公眾人士是具有當然權利在該人的辦事處查

閱該等經修訂帳目。
(2) 如修訂是以取代的方式作出的，有關非香港公司——

(a) 須安排在經修訂帳目的顯眼位置——
(i)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該經修訂帳目取代該項陳述指明的財政年度的
原帳目；及

(ii) 作出一項陳述，述明——
(A) 董事覺得原帳目在哪些方面不符合有關規定；及
(B) 根據本條例第 336A條對該帳目作出的重要修訂；及

(b) 須將以下文本交付處長登記——
(i) 符合有關規定的經修訂帳目的核證副本；或

(ii) (如該等經修訂帳目並非採用英文或中文)符合有關規定的該經修訂
帳目的英文或中文核證譯本。

(3) 如修訂是以補充文件的方式作出的，有關非香港公司——
(a) 須安排在補充文件的顯眼位置作出一項陳述，述明該文件——

(i) 在某些方面修訂該非香港公司的原帳目；及
(ii) 須視為構成該等帳目的一部分；及

(b) 須將以下文本交付處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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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符合有關規定的補充文件的核證副本；或
(ii) (如該補充文件並非採用英文或中文)符合有關規定的該補充文件的
英文或中文核證譯本。

(4) 如非香港公司沒有遵守本條，該公司及其每名授權或准許該失責行為的高級
人員或代理人即屬犯罪，可各處第 5級罰款；而在持續沒有遵守本條而被定罪的情況
下，則可就沒有遵守本條的情況持續的每一天，另處罰款 $700。

(5) 在本條中——
“有關規定” (relevant requirements)具有本條例第 336A(4)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核證副本” (certified copy)就任何經修訂帳目或補充文件而言，指經《公司 (表格)規
例》(第 32章，附屬法例 B)第 3(2)條提述的合適人士核證的該等帳目或文件的真
實副本。

21. 修訂在經修訂帳目交付予處長後的效力

(1) 如非香港公司已就任何經修訂帳目遵守第 20條，則本條例第 XI部即就該等
經修訂帳目具有效力，猶如該等經修訂帳目是自向處長登記的當天起代替原帳目成為
公司的帳目一樣。

(2) 在不損害第 (1)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如在向處長登記經修訂帳目的日期，
本條例第 336條未獲遵守，則該等經修訂帳目自該日期起，為該條的目的而屬有關非
香港公司在有關財政年度的帳目。

第 5部

雜項條文

22. 免責辯護

(1) 凡任何人根據第 3(6)、 4(5)、 7(2)或 15(2)或 (3)條因沒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
以確保有關條文獲遵守而被控，被告人如證明他有合理理由相信而又確實相信一名有
資格而又可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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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獲委以確保上述條文獲遵從的職責；而
(b) 該名獲委該項職責的人又能夠執行該項職責，

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2) 在本條中， “有關條文” (relevant provision)指本規例或本條例的條文。

23. 除非故意犯罪否則不判處監禁

法院除非信納某人故意犯第 3(6)、 4(5)、 7(2)或 15(2)或 (3)條所訂罪行，否則不
得因該罪行而判處該人監禁。

行政會議秘書
林植廷

行政會議廳
2007年 2月 6日

註 釋

本規例的主要目的是就《公司條例》(第 32章) (“本條例”)適用於下述文件而訂定
條文——

(a) 已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修訂的帳目、董事報告書及財務摘要報告；及

(b) 已根據本條例以下條文修訂的帳目及董事報告書——

(i) 適用於海外公司的第 336A條；及

(ii) (當其取代第 (i)分節中提述的第 336A條時)適用於非香港公司的第
336A條。

2. 第 1部載有導言條文。第 2條界定本規例中採用的詞語。

3. 第 2部處理已根據本條例第 141E條修訂的帳目、董事報告書及財務摘要報告。
其中——

2007年第 24號法律公告 2007年第 7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B348



(a) 第 3條就本條例中與須列入公司帳目的事宜有關的條文適用於任何經修
訂帳目訂定條文，並規定公司的董事須於經修訂帳目內加入某些關於修
訂的資料；

(b) 第 4條就本條例中與須列入董事報告書的事宜有關的條文適用於經修訂
董事報告書訂定條文，並規定公司的董事須於經修訂的公司的董事報告
書內加入某些關於修訂的資料；

(c) 第 5條就本條例及《公司 (上市公司的財務摘要報告)規例》(第 32章，附
屬法例M)中與須列入公司財務摘要報告的事宜有關的條文適用於經修
訂財務摘要報告訂定條文，並規定上市公司的董事須於經修訂財務摘要
報告內加入某些關於修訂的資料；

(d ) 第 6條就本條例第 129B及 129C條適用於經修訂資產負債表訂定條
文，並禁止發出沒有遵守該等條文的經修訂資產負債表；

(e) 第 7條就本條例第 129D(2)及 141D(1)(d )條適用於經修訂董事報告書訂
定條文；

( f ) 第 8條就本條例第 141CF(1)(c)條適用於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訂定條
文，並禁止發出沒有遵守該條的經修訂財務摘要報告；

(g) 第 9條規定本條例就任何經修訂帳目、董事報告書及財務摘要報告具有
效力；

(h) 第 10條列明須就經修訂帳目作出核數報告的規定；

(i ) 第 12條列明公司須分發任何經修訂帳目或董事報告書的規定；

( j ) 第 13條列明上市公司在帳目修訂後須知會財務摘要報告的收件人 (不論
該財務摘要報告是否亦曾被修訂)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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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第 15條列明公司的董事須將任何經修訂帳目或董事報告書提交公司大
會省覽的規定；及

(l ) 第 16條規定公司須向公司註冊處處長 ( “處長” )遞送任何經修訂帳目或
董事報告書的核證副本，而該核證副本乃指按本規例指明的方式核證的
副本。

4. 第 3部處理根據適用於海外公司的本條例第 336A條修訂的帳目。其中——

(a) 第 17條規定海外公司須於任何經如此修訂的帳目中載入某些關於該修
訂的資料，並列明海外公司須將按照本規例指明的方式核證的該等經修
訂帳目、對該等經修訂帳目所作出的核數師報告，及經修訂董事報告書
的副本交付予處長登記的規定；

(b) 第 18條規定本條例第 XI部就任何經如此修訂的帳目及董事報告書具有
效力；及

(c) 第 19條規定第 3部自緊接第 4部實施日期的前一天終結時起失效。

5. 第 4部處理根據應用於非香港公司的本條例第 336A條修訂的帳目。此部將在應
用於非香港公司的本條例第 336A條取代上述第 4段所提述的第 336A條之後實施。
其中——

(a) 第 20條規定非香港公司須於任何經如此修訂的帳目中載入某些關於該
修訂的資料，並列明非香港公司須將按照本規例指明的方式核證的該等
經修訂帳目的副本交付予處長登記的規定；及

(b) 第 21條規定本條例第 XI部就任何經如此修訂的帳目具有效力。

6. 第 5部載有雜項條文。其中第 22條就根據第 3(6)、 4(5)、 7(2)或 15(2)或 (3)條
提出的控罪訂定免責辯護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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